
东海科字〔2023〕10 号

转发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度福

建省教育系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关项目

结题及撤销工作的通知

各机关处室、教学院（部）：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项目管理，现将福建省教育厅“关于开展

2023 年度福建省教育系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关项目结题及撤销工

作的通知”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将本通知传达给相关课题负责人。

本年度内将开展 2次结题工作，请分别于 5月 15日前或 10 月 23日

前向科研处提交相应结题材料，逾期未提交视为放弃结题申报，联系

人：叶晨煜，邮箱 1360602944@qq.com，具体通知要求详见附件：

附件：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度福建省教育系统哲学社

会科学研究有关项目结题及撤销工作的通知

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

2023 年 5 月 6 日

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 2023 年 5月 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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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度福建省教育

系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关项目结题及

撤销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各高校：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项目管理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3 年

度福建省教育系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关项目结题及撤销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范围

1.项目结题。2019 年以后立项的福建省教育系统哲学社会

科学研究有关项目，达到结题条件的。

福建省教育厅文件

闽教思〔2023〕6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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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项目清理。对于福建省教育系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关项

目，超过项目执行年限、未申请结题或未达到结题条件的课题，

原则上将予以撤销。

二、申报流程及材料报送

本次结题依托“福建教育学院科研项目管理信息系统”

（https://ky.fjjyxy.com/showLoginPage.do）开展申报，具体

流程等，请待系统开放后登录系统首页“公告通知”栏目查阅。

各校可先开展结题推荐工作，待系统开放后登录系统填报，系统

开放时间为 5 月 10 日至 20 日。

系统上传材料内容：（1）结题汇总表（附件 1），每校 1

份，含 excel 电子版和加盖公章的扫描版；（2）结题意见函，

每校 1 份，加盖公章的扫描版，写明结题审核过程、项目类型、

项目名称及学校意见；（3）结题报告书（附件 2），每个课题 1

份，word 电子版和加盖公章的扫描版；（4）佐证材料，每个项

目 1 份，扫描版。每个课题应单独建立文件夹，并以“项目编号

+负责人姓名”命名。因各专项结题要求不同，结题报告书封面

及结题汇总表相关栏目均应标明项目所属项目类型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1.各校要按照各项目立项通知以及《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

科研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等要求，认真组织做好项目结题有关工

作。严格把关项目结题材料，对项目成果进行专业化评价。

2.课题负责人应认真做好课题研究总结工作，按照申报书拟

定的计划任务，按期提交结题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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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本年度将开展 2 次结题工作。各校可分别于 5 月 20 日前

或 10 月 30 日前，登录系统提交结题材料，不接受个人申报，逾

期未提交视为放弃结题申报。

4.我厅将适时开展结题抽查工作，对结题评审情况进行综合

评价，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相关项目立项和对学校科研能力评价的

重要依据。

省教育厅思政处联系人：曾隆隆、兰岚，电话：0591-87091437、

87091525。

系统联系人：林工，电话：0591-87862982。

附件：1.2023年度上半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关项目结题汇总表

2.福建省教育系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结题报告书

福建省教育厅

2023 年 5 月 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- 4 -

附件 1

2023 年度上半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关项目结题汇总表

所在单位（盖章）：

序

号
项目编号 项目类型

负责人所在单

位

项目

名称

项目负

责人

联系方

式

预期

成果

形式

最终成果

形式
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

出版

时间
结项种类

备

注

JAS19**** 福州大学

以立

项文

件为

准

论文/

专著/

咨询

报告

论文
与佐证材

料一致

人民出版

社、《东南

学术》

2021.

10.1

正常/提

前/延期

填报人： 联系方式：



- 5 -

附件 2

福建省教育系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

结题报告书

项 目 编 号

学 科 分 类

项 目 类 别

项 目 名 称

负 责 人 姓 名

负责人所在单位

填 表 日 期

福 建 省 教 育 厅 制

2023 年 5 月修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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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明
本申请结项的研究成果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；福建省教育厅享有

宣传介绍、推广应用本成果的权力。特此声明。

成果是否涉及敏感问题或其他不宜公开的内容：是□否□

成果是否涉密： 是□ 否□

项目负责人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填 表 说 明

一、本表适用于本次结题范围的项目，如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（社科类）、

辅导员研究专项等。

二、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如实地填写表内栏目。无内容填写的栏目填写“无”；所填

栏目不够用时可加附页；凡选择性栏目在选项上打“√”。

三、报送 A4纸双面打印的《结项报告书》一式 1份，另附最终成果复印件（包括

期刊封面、目录及内容）或采用证明的成果材料一式 1份。纸质版经项目负责人所在单

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盖章，并在封面加盖学校公章后，上传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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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数据表

成 果 名 称

主 题 词

预期成果形式 最终成果形式

计划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实际完成时间 年 月 日

变 更 情 况

成 果 字 数 千字 报送成果套数 是否计划出版

出 版 时 间 出版单位

结 项 种 类 A．正常 B．提前 C．延期 D．申请中止或撤销

项目负责人及课题组主要成员简况

项
目
负
责
人

姓 名 性别 民 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

所在单位 行政职务 专业职称

研究专长 学 历 学 位

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

联系电话 E-mail

课

题

组

主

要

成

员

姓 名 单 位 职称 承担任务 联系电话



- 8 -

二、项目完成的总体情况

主要内容提示：1.项目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；2.所取得的成绩和存

在的问题等。（注：本栏可加页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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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成果摘要报告

成果名称：

主要内容与要求提示：1.研究成果的框架和基本内容；2.研究内容的前沿性和创新性；

3.研究方法；4.学术价值、应用价值或社会影响等。（限 2000 字）

项目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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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经费决算表

经费来源 批准经费总额

项目支出类别：

一、直接经费

1.业务费

2.劳务费

3.设备费

4.其 他

二、间接经费

项目经费支出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：

单位财务部门意见：

财务部门负责人（签章） 财务部门公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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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审核意见

项目负责人所在部门意见

主要内容提示：1.是否同意项目负责人意见；2、成果质量是否符合立项申请书的要求；

3、财务、审计部门是否对经费决算签署意见以及是否同意财务、审计部门意见；4、课

题组的研究工作和自我管理是否符合有关规定。

公 章 负责人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意见

主要内容提示：1.是否同意项目负责人所在部门意见；2.结项申请材料是否符合要求；

3.财务部门是否对经费使用情况签署意见并审核经费使用是否合理；4.是否同意报送省

教育厅审核。

公 章 负责人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教育厅意见

盖 章

年 月 日


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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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 2023年 5月 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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